
正本 

立案團體名稱   函 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聯  絡  人：○○○○ 

聯絡電話：○○○○ 

 
 

受文者：溪州鄉公所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 

主旨：本協會為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活動，檢送活動

計畫書、立案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各 1 份，惠請 貴所

補助經費，以利計畫之執行，請 鑒核。 

 
 

正本：溪州鄉公所 

副本：本協會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、計畫目的：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溪州鄉公所 

三、主辦單位：         

四、辦理日期： 

五、辦理時間： 

六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： 

七、實施方式： 

八、辦理地點： 

九、計畫經費： 

十、經費來源：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十二、經費概算：(如附件一) 

十三、其他 ： 

 

 

請用印 

 

(協會圖記) 



(附件一) 

經費概算表：(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備 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( 總 計 ) 新台幣：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承辦： 會計： 理事長： 

備註：(請自行檢查無誤後勾選) 

1. □請依相關規定核實提出並驗算無誤後核章(含承辦人、會計及理事長)。 

2. □本表項目、單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請確實填寫(不可空白)。 

3. □本表如有任何塗改處，應確實核章負責。 

4. □活動計畫如屬研習會而須申請「鐘點費」者，請附上「課程表」(內容至少應有：

上課日期、上課時間、統計時數等)。 


